
港區通行證彙整表

種類             使用對象        有限期限                 申請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持用證件            通行方式

定期證

臨時證

定期、頻繁進出港區
且與港區有工作合約
關係者

短期內有經常性進出
需求，但無港區相關
工作合約者

持卡遠距感應，
需拿出不可遮蔽最長3年

(原5年)

最長1個月

人

車輛
登入通行證通用管理系統後申請

登入通行證通用管理系統後申請
(取消臨櫃申請)

置於明顯無遮蔽處

當次證
因各種臨時或單次
需要且未申辦定期
或臨時證者

24小時內

國人+車
由港區業者登入通行
證資訊網進行登錄後，
通行者進行申請。

外籍人士+車

單獨車輛
(限國人)

持至KIOSK掃描

置於明顯無遮蔽處

持至KIOSK掃描

直接辨識車牌

持至KIOSK掃描

直接辨識車牌

國人

外籍人士

車輛

國人

車輛

外籍人士

車輛

RFID證

紙本證

身分證

QR code

紙本證

身分證

無

QR code

無

通行者已持有人證僅需
申請車輛當次證者，不
需先請港區業者登錄，
請已持有人證之通行者
直接申請即可

港區業者登入通行證
資訊網後申請。

車輛 無 直接辨識車牌

港區通行證多元通關方式 違規罰則說明

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

多元通行方式 電子紀錄設備

定期證

掃描登錄

遠距RFID讀取器 即時呈現供港警檢查

即時呈現供港警檢查

身分證(臨時/當次證) 條碼讀取器(KIOSK) 系統可追蹤查核

eTag

車牌
＊不發行車輛RFID證

攝影機OCR辨識

人員

車輛
遠距RFID讀取器

x

C-123
系統可追蹤查核

x

免下車

遠距感應

免下車

遠距感應

免下車

遠距感應

人員

有使用：違規 – 註銷管制

未使用：半年未進 – 停用
定期證、臨時證

當次證
累計點 – 每月達兩點停辦一週

一次罰 – 查獲一次即停辦一月

疏於管理：應註銷未註銷 – 完成註銷即恢復申請

逾期領證：未於二個月內領取通行證 – 完成領證即恢復申請

連坐責任：員工違規人次達五人次 – 暫停申請定期及臨時證一週
 

業務不符：當次證未依規定申請或業務事由不符 – 暫停登錄當次

                    證一週

公司

港區通行證

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804004高雄市蓬萊路10號  TEL：886-7-5219000


